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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司《公司《公司《公司 (企業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拯救 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本人謹代表勞工顧問委員會（下稱勞顧會）告知閣下，有關勞顧

會委員對二零零一年五月提交立法會的《公司 (企業拯救 )條例草案》
的意見。

我們知悉實施企業拯救程序的立法建議，原先是《2000年公司 (修
訂 )條例草案》的一部分，而該條例草案已於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首
次提交立法會。擬引入的拯救程序，要求有關公司須擁有信託帳戶，

專用以提供款項，清付公司在企業拯救程序開始前，拖欠僱員及前僱

員的所有債項及債務。事實上，這些拯救程序，已考慮到勞顧會就有

財政困難的公司展開企業拯救程序時，應如何清付尚欠僱員應得款項

一事所提出的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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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的法案委員會的議員大體上支持推行企業拯救程序。不過，

部分委員會的議員關注到，草案欠缺靈活性，不能讓僱員把申索的款

項交換其他形式的權益，例如換取公司股份。隨後，在二零零零年年

底，財經事務局再擬備諮詢文件，徵詢勞顧會的意見。文件建議加入

有關的靈活性安排。

勞顧會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會議上，詳細討論了這項建

議。勞顧會認為加入靈活性安排的建議，實際上會損害有關僱員的利

益，削減他們在現行勞工法例下享有的保障，以及令破產欠薪保障基

金承擔額外的責任。因此，勞顧會認為應保留《2000 年公司（修訂）
條例草案》的原有建議，即規定有關公司在展開企業拯救程序前，須

先清付僱員的所有欠薪及其他款項，或預留款項作此用途。

我們很高興知悉勞顧會的意見已獲考慮。勞顧會贊同條例草案的

條文，更支持企業拯救計劃的精神和概念，即讓有財政困難的公司在

清付尚欠僱員所有被拖欠的工資及其他應得款項後，可扭轉困局繼續

經營下去。

勞工顧問委員會主席陳甘美華

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八日


